信息工程学院实训指导教师管理制度
第一条 实训指导教师应严格按照实训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内容、学时进行教学，认真备课，并预做实训项目。
第二条 实训指导教师必须在每学期末向所在系部和实训中心提交下一学期的实训需求，包括实训场地、实训项目、实训班级、实训分组、实训仪器设备名称及数量、需采购耗材名称及数量、注意事项等具体计划。
第三条 实训指导教师在开课前做好实验课程准备工作（包括实验设备和卫生环境等），如需购买实验实训耗材，需向学院分管领导申请实训所需耗材名称、数量及用途，学院领导批准后方可按相关流程进行采购。采购完成后交实训中心办理入库登记和领用登记。
第四条 实训课程教学应严格按照学院实验实训安排进度表进行，不得随意变更实训场地和实训内容。
第五条 实训开始时，指导教师应向学生讲解实训室相关规章制度和仪器设备安全操作规程及安全注意事项，确保实训安全有序进行。
第六条 实训过程中，指导教师要认真做好指导和管理工作，对学生实训过程中的问题及时解答、耐心指导，及时督促学生做好仪器设备使用记录。
第七条 实训过程中，实训指导教师需及时监控与指导学生注意用电安全，避免造成安全事故。
第八条 严格实训考勤和考核制度，指导教师必须认真检查学生的实验数据，根据大纲规定的评分办法及时进行考核和成绩评定。
第九条 积极参与编写实训教材、实训指导书等教学文件，主动参与实训室的建设，主动改革实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第十条 实训结束时，指导教师必须检查实训设备，按要求有序关闭实训设备，填写使用记录。若发现设备故障，应做好相关记录并及时通知实验室责任教师和实验中心相关管理人员进行维修。
第十一条 实训结束后，组织学生整理实训仪器设备和实训耗材，保证实训设备摆放整齐。填写实训室教学签到表和实验教学记录，安排并监督学生做好实训室卫生值日工作，保证实训室台面、桌椅、地面等干净整齐，仪器设备整理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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